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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賦稅統計指標看性別意涵之變化1 

財政部統計處 

高雪粧  科長 

曾淑麗佐理員 

106 年 4 月 5 日 

一、前言  

  隨著性別平等成為普世價值，近年來國內積極推動性別主流化策略，

確保男、女權利、機會與責任的平等，引導兩性自我發展與實現，並公

平享有社會資源及參與公共事務。而性別主流化之推展，有賴「性別統

計」充當評估性別落差的客觀工具，亦即藉由兩性對照比較及趨勢觀察，

呈現不同性別之處境及改善實況，提供各界作為理性討論及獲致共識的

事實基礎。賦稅統計性別資料數量雖有限，但大多涉及市場經濟或家庭

生活中的經營權利與資源掌握差距，具有相當性別意涵，乃擇取若干代

表性指標，觀察其演變趨勢。 

二、營利事業之經營 

(一)營利事業負責人女性比重 36%，兩性落差顯著且改善仍緩 

營利事業負責人(含代表人或管理人)，係指營業人申請營業登記時，

依「營業登記規則」第 4 條規定應登記載明之負責人，如股份有限公司

為董事長、獨資為出資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合夥為執行業務之合夥人。

擔任營利事業2負責人可能來自繼承家業或個人創業，某種程度上係表徵

個人在產業界的地位、權力，以及所掌控的經濟資源。由於傳統觀念對

於男性之社會化定向偏向於謀求事業的成功和地位，女性則偏向擔任家

庭照顧者角色，成長過程中的壓抑與馴服，遂使女性較缺乏開創事業的

雄心抱負，此種性別分工模式下，女性成為企業的決策者占比相對較低。 

 

                                                 
1本文同步刊載於財政園地，106 年 4 月 5 日第 52 期。 
2目前國內營利事業以獨資型態占逾 5 成最多，有限公司約 3 成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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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底國內 133.3 萬家營利事業中，其負責人為女性者占 36.1%，

較 99 年僅升 0.5 個百分點，兩性差距 27.8 個百分點，6 年來略縮 1 個百

分點；若與公領域主管人員性別配比相互參照，104 年底公務人員擔任主

管之 4.9 萬人中，女性主管 1.8 萬人，占比 35.8%，較 102 年提升 1.7 個百

分點，雖然公、私部門之負責人與主管人員之內涵不盡相同，但均相當一

致地顯示女性在經營權力或參與決策的面向上大幅落後於男性，即使近年

性別意識有所升高，但因家族企業傳承子女的傾向、以及個別女性事業抉

擇與職務歷練等，均不易在短時間內大幅扭轉，致使兩性落差改善步調徐

緩(圖 1)。 

 

   圖 1 近年公/私部門負責人/主管人員性別占比 

資料來源：銓敘部、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 
說明：公部門主管人數係以通用主管職稱為計列原則，包含各機關(單位)正、副首

長、(副)主任、(副)主任委員、主任秘書、總工程司、(副)總幹事、(副)執

行秘書、大使、公使、(副)代表、(副)領事，本資料自 102年始有統計。  

 

按營利事業之行業別觀察(表 1)，除住宿及餐飲業、其他服務業之負責

人為女性之占比達4成5以上外，其他行業負責人為男性之占比均逾6成，

營造業、製造業、運輸倉儲業男性占比更達 7 成以上，此與其產業規模較

大、資本額較高以及偏向剛性的職場環境有關；反觀住宿及餐飲業、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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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服務業由於門檻進入較低，大多數規模較小，加以適合女性親切細心

之特質，例如 104 年女性就業人口中約 7 成投入服務類型工作，故其負

責人為女性之占比相較其他行業為高。 

若按資本額級距觀察，男、女性負責人占比差距與營利事業資本規

模成正比，資本額逾 1,000 萬者，負責人之性別差距達 49 個百分點，資

本額在 10 萬元以下者，性別差距降為 18 個百分點。 

表 1  104 年底營利事業家數負責人之性別結構 

單位：萬家；%                                                                       

單位：萬戶；%                                                                                            

單位：萬戶；% 項  目 合計 男性 
  

女性 
  (1)-(2) 

占比(1) 占比(2) 百分點 

總  計 133.3 85.1  63.9  48.2  36.1  27.8  

按行業別       

  批發零售業 64.8 40.3  62.2  24.5  37.8  24.4  

  製造業 14.2 10.3  72.7  3.9  27.3  45.4  

  住宿及餐飲業 13.1 6.9  52.6  6.2  47.4  5.2  

  營造業 11.1 8.3  75.0  2.8  25.0  50.0  

  其他服務業 7.7 4.2  54.4  3.5  45.6  8.8  

  不動產業 3.3 2.3 69.7 1.0 30.3 39.4 

  運輸及倉儲業 3.0 2.2 73.9 0.8 26.1 47.8 

  金融及保險業 2.9 1.9 65.8 1.0 34.2 31.6 

按資本額級距       

  1000 萬以上 12.9 9.6 74.4 3.3 25.6 48.8 

  500~1000 萬元 12.4 8.5 68.4 3.9 31.6 36.8 

  100~500 萬元 23.3 15.7 67.4 7.6 32.6 34.8 

  10~100 萬元 35.0 22.1 63.1 12.9 36.9 26.2 

  10 萬元以下 49.7 29.3 59.0 20.4 41.0 18.0 

資料來源：財政資訊中心。    

說明：本表資料不含非本國人之統計 ，並排除停、歇業之家數。 

 

(二)營所稅結算申報男性負責人納稅金額遠高於女性 

營利事業之經營以男性為主的現實，亦反映在營所稅結算申報。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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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營所稅結算申報之男性負責人占比 68%，遠高於女性 32%，核定總應

納稅額 2,549 億元中，以男性為負責人之稅額占 86%，女性占 14%，平

均每家應納稅額中，屬於男性負責人者 40.8 萬元，為女性 14.2 萬元之

2.9 倍，主因男性負責人經營之企業規模較大，又屬於製造業及金融保

險業等獲利較佳的行業占比較高，反觀女性負責人則集中於批發零售業

及住宿餐飲業，營運規模也較小(表 2)。 

表 2 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核定應納稅額 

年別 
核定應納稅額性別比(%) 平均每家核定應納稅額(萬元) 

合計 男性 女性 男/女(倍) 合計 男性 女性 男/女(倍) 

 98 年 100.0  87.2  12.8  6.8 31.1  39.5  12.6  3.1 

 99 年 100.0  87.9  12.1 7.3 29.4 37.7 11.3 3.3 

100 年 100.0  87.5 12.5 7.0 31.7 40.6 12.5 3.3 

101 年 100.0  86.5 13.5 6.4 30.0 38.2 12.7 3.0 

102 年 100.0  86.0 14.0 6.1 32.3 40.8 14.2 2.9 

資料來源：財政資訊中心。  

 

三、綜合所得稅之申報 

(一)結算申報之納稅義務人仍以男性居多 

綜所稅申報戶可概分為有配偶及單身（包括未婚或喪偶者）兩大類。

為解決夫妻雙方所得合併申報造成稅負增加，形成「婚姻懲罰」現象，

所得稅法於民國 78、90 年兩度修正，復於 103 年新增納稅義務人得就

其本人或配偶的各類所得分開計算稅額之規定，實施後以夫或妻為納稅

義務人對每戶應納稅額已無影響。 

就近 3 年綜所稅結算近 600 萬戶申報資料觀察，雖男性納稅義務人

占比由 101 年 57.4%逐年下降至 103 年 56.0%，女性占比則由 42.6%逐

年上升至 44.0%，但兩性差異仍有 12 個百分點，主因女性勞動參與率相

對較低，加以男性一般為家庭經濟之承擔者，致整體綜所稅納稅義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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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男性居多。 

若按納稅義務人年齡觀察(圖 2)，29 歲以下年齡組男女差距較不明

顯，主因隨著教育水準提高，女性就業比率增加，25-29 歲年齡組綜合

所得中有薪資所得之男性、女性所得人占此年齡層組男/女性所得人比率

均達 95%以上；而男性因需服兵役，因此，在 20-24 歲組女性占比反略

高於男性；由於部分女性婚後有選擇離開職場情形，加上傳統觀念向以

男性為一家之主，且多為家庭經濟主力，致 30 歲以上年齡層納稅義務

人之男性占比明顯高於女性占比，又以 65 歲以上差距最大。 
 

資料來源：財政資訊中心。 

 

(二)股利、營利及執行業務所得之兩性差距較大 

103 年(所得年)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總額約 5.6 兆元，以薪資所得 4.2

兆元、占 74.2%為主，次為股利所得 8,759 億元、占 15.5%，利息所得

2,546 億元、占 4.5%，三大所得來源合計占 9 成 4，租賃權利金、營利

所得、執行業務所得、機會中奬等僅合占 6%。就各類所得觀察(表 3)，

男性平均皆高於女性，差距倍數以執行業務所得 1.88 倍、營利所得 1.87

倍、股利所得 1.85 倍最高，薪資所得 1.36 倍，財產交易所得及機會中

奬差距較為接近，各為 1.21 倍及 1.03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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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03 年綜所稅結算申報納稅義務人按年齡及性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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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 

項   目 

所得人 

(萬人) 

總所得 

(億元) 

平均每人所得 

(萬元)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女

（倍） 

 99 年 514 532 28,169 17,634 54.8 33.1 1.66 

103 年 563 593 33,903 22,538 60.2 38.0 1.58  

 薪資所得 402 363  25,154 16,733 62.6 46.1 1.36  

 股利所得 241 274  5,428 3,331 22.5 12.1 1.85  

 利息所得 272  334 1,316 1,230 4.8 3.7 1.31  

 營利所得 22  23 271 151 12.2 6.5 1.87  

 租賃權利金 40  31  731 431 18.3 14.0 1.31 

 執行業務 26 38  405 317 15.8 8.4 1.88  

 機會中獎 39  38  32 25 0.8 0.7 1.21  

 財產交易 8  8  99 103 12.6 12.3 1.03  

 資料來源：財政資訊中心。 

 說明：營利所得係指公司股東、合作社社員、合夥事業之合夥人分配之盈餘總額或獨資

資本主自其獨資事業之盈餘總額。 
 

四、遺贈稅之繼承與受贈狀況 

(一)遺產拋棄繼承人之女性占比高出男性 12 個百分點 

我國民法對於「繼承權利人」制定時，已明文規定兩性具平等繼承財

產權利，惟法不入家門，女性常因傳統風俗習性而抛棄繼承。104 年國人

遺產稅申報拋棄繼承人數共 5.3 萬人，其中男性 2.3 萬人，占 43.8%，女

性 3.0 萬人，占 56.2%，相差 12.4 個百分點，凸顯在根深蒂固的「家產

不落外姓」觀念下，女性於財產繼承上存在被排除或邊緣化之現象，惟

與 99 年比較，女性拋棄繼承比重已下降 2.8 個百分點，財產繼承權的性

別差異趨向已在改善之中(圖 3)。 

(二)贈與受贈人中男性比重達 6成 

贈與之贈與物對受贈人而言，可說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受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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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繳贈與稅，也不必繳納所得稅，依稅法規定贈與稅由贈與人負擔，是

以財產欲贈與何人隱含合法合理合情的「節稅」策略，固然有贈與人之個

別獨立情況，但傳統觀念傾向以贈與直系男性親屬為首要考量，致 104 年

贈與稅申報受贈人數 21 萬人中，男性 12.8 萬人，占 6 成，女性 8.2 萬人，

占 4成，近 6年來女性受贈人數所占比重較男性低約 17.6 ~24.2個百分點。 

 

 資料來源：財政資訊中心。 

五、地價稅與房屋稅開徵戶數 

(一)房、地稅開徵戶數納稅義務人男性占比均在 5 成 5 上下 

104 年地價稅開徵戶數計 764 萬戶，其中男性納稅義務人占 54.1%，

女性占 45.9%，此種性別不均態勢，部分亦反映女性在繼承或受贈機會相

對較低，以及無酬在家料理家務的婦女缺乏自主所得權。女性所占比重雖

低於男性，但差距有逐漸拉近的趨勢，104 年兩性相差 8.2 個百分點，較

99 年下降 1.4 百個分點(圖 4)。 

 

圖 3  遺產稅拋棄繼承者及贈與稅受贈者之女性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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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房、地稅納稅義務人之女性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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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按年齡組別觀察(圖 5)，納稅義務人年齡層較低者男女占比差距明

顯拉大，29 歲以下男性持有者約為女性 2 倍，主因國人受贈或繼承土地

者以男性居多，惟隨年齡層增加，因女性經濟能力提高，單身女性購置

房屋情形增多，以及家戶財產登記規劃之性別觀念與時俱進，致地價稅

納稅義務人兩性比重差距呈縮小趨勢，地價稅低點落於 60-64 歲組(相差

4 個百分點)。 

104 年全國房屋稅開徵戶數計 999 萬戶，納稅義務人男性占 56%，

亦較女性占 44%高出 12 個百分點，差距同樣在小幅縮減之中，若按男、

女性及年齡級距觀察，所呈現的兩性差異關係亦與地價稅相似。 
 

 

資料來源：財政資訊中心。 

說明：不含房、地持有者已身故而未過戶及移居國外 2 年以上者、非自然 

人及公同共有所有權人。 

圖 5  104 年房、地稅開徵納稅義務人按年齡及性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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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都市化高之縣市女性納稅義務人占比較高，具城鄉差距特色 

按縣市別觀察，104 年地價稅及房屋稅開徵戶數之性別比重，具城鄉

差距之現象，都市化地區納稅義務人男、女比重趨近 5:5，農業縣市男、

女占比則約為 7:3，其中金門及連江縣，男性比重趨近 8 成，顯示都市化

地區女性擁有土地及房屋所有權之比重明顯高於農業縣市，如臺北市地

價稅及房屋稅開徵戶中女性納稅義務人比率分別達 52.4%及 51.0%，均

高於男性，為各縣市之冠，各較全國均值高出 6.5 及 7 個百分點，另除

新北市地價稅開徵戶數女性占 50.8%外，其餘縣市之地價稅及房屋稅開

徵戶數女性占比均低於 5 成，其中雲嘉及澎湖、金門、連江等 5 縣女性

納稅義務人所占比重不及 3 成 5，應與農業及離島縣市 65 歲以上人口較

多，且其兩性差距又明顯高於平均水準有關(圖 6)。 

六、結語 

性別雖是統計上的分類維度，但在實踐與落實性別平等的進程中卻

發揮積極性的作用，有助於引導及監督公共場域及政策作為對於兩性平

權的關懷。國內賦稅面向的性別指標現況，大致呈現營利事業負責人、

綜所稅申報納稅義務人、贈與稅之受贈人、土地及房屋納稅義務人等均

以男性占比較高、遺產稅之拋棄繼承人則以女性居多的圖像，主因女性

在各種社會、家庭因素的牽絆下，常是經濟依賴者、家庭照顧者及財產

繼承次要者，而在我國代代相傳子嗣及血統思維下，男性通常擁有較多

經濟資源或社會支持，較易在職場或家產承繼方面占據相對有利位置。

此種由眾多結構性因素交互堆砌而成的性別差異，雖然在短期間不易有

明顯轉變，但近年來隨著教育普及，女性因教育程度提高而有較高的就

業期待，加以性別平等意識提高，在各行業、各領域發展逐漸跳脫性別

限制，預料未來將漸進反映於性別指標的改善。 

 

 

 



 10 

 

圖 6  104 年地價稅及房屋稅開徵戶數女性納稅人比重 

 

 

 

 

 

 

 

 

 

 

 

 

 

 

 

 

 

 

 

 

 

 

 

 

 

 

 

 

 

 

資料來源：財政資訊中心。 

說明：紅色數字代表地價稅、藍色數字代表房屋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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